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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阳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关于2021年1-4月份全市生产安全

事故情况的通报

各区县（市）人民政府、市直有关单位：

根据省、市相关会议要求，必须确保“五一”假期平安稳定。现将2021年1-4月份全市生产安全事故情况通报如下：

一、事故总体情况

1-4月份，全市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25起，死亡25人，受伤12人，直接经济损失约821.9万元，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和较大及以上非生产安全事故。

二、事故地区分布情况

1、桃江县：事故7起，死亡7人，受伤3人，道路运输事故7起。

2、沅江市：事故6起，死亡6人，道路运输事故5起，水上运输事故1起。

3、赫山区：事故4起，死亡4人，道路运输事故4起。

4、安化县：事故3起，死亡3人，受伤3人，道路运输事故2起，铁路交通事故1起。

5、资阳区：事故3起，死亡3人，受伤4人，道路运输事故2起，化工事故1起。

6、南 县：事故1起，死亡1人，道路运输事故1起。

7、大通湖区：事故1起，死亡1人，受伤2人，道路运输事故1起。

8、高新区：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。

三、各行业事故分布情况

1、道路运输事故21起，死亡21人，受伤12人。

2、水上运输事故1起，死亡1人。

3、建筑施工事故1起，死亡1人。

4、化工事故1起，死亡1人。

5、铁路运输1起，死亡1人。

其他行业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“五一”小长假临近，返乡人员增多、旅游人员增多，人流、车流、物流急剧增加，道路交通安全压力倍增，相关部门要认真分析研判，精准施策，结合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，坚决遏制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，确保“五一”平安、稳定、祥和。

一要强化措施落实。各级交通顽瘴痼疾专项整治办要牵头，安委会各成员单位积极配合，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，各司其职，守住责任田，遏制事故发生态势。

二要加强执法监管。各单位部门要加大执法力度，对违法违章行为严查重处，特别要加强国、省干道、农村公路的执法、执勤，“五一”假期要增加人员力量，属地乡村干部要主动配合公安交警开展交通疏导服务工作。

三要加大督查力度。根据“五一”假期安全特点，要加强督查力度，分组督查，深入重点乡镇、路段开展督查，督查监管职责落实情况，对失职渎职人员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。

联系人:市应急管理局调查评估和统计科  曹威

电  话：137073728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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